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
关于印发《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与
消防监督管理协同衔接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苏建规〔2025〕13号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消防救援主管部门：

现将《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与消防监督管理

协同衔接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5年11月24日



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与消防监督

管理协同衔接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江苏

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健

全建设工程消防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强化部门监管职责，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就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与消防监督管理协同衔接工作，制定以下具体措施：

一、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一）日常审验信息实时推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建

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情况每日推送省消防救援总队，

同步共享工程基本信息、总平面图（如有）、建筑平面图、

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系统图以及特殊消防设计专

家评审意见等资料，为消防部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编制灭

火预案提供信息支撑。

（二）历史审验档案按需查阅。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开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过程中，如需查阅职责划转

前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设计备案、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

备案档案，消防部门予以配合。

（三）技术服务信息及时共享。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消防救援总队共享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人员、信用评价、违法

违规记录等信息，为规范技术服务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四）火灾形势研判定期通报。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

形势分析研判形成的报告，及时抄送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便于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结合工作职责及时预警，

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

二、建立审批协同机制

（五）既有建筑改造审批管理协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消防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落实既有建筑改造防火技

术要求，推动地方建立适用于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利用

规划、建设和消防的审批管理规则，实现相关审批受理要件、

办理流程、适用标准的衔接和统一；推动地方因地制宜组织

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改造利用

防火保障方案，并作为审批管理的依据。

（六）公众聚集场所审批协同。对于属于公众聚集场所

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

验收或者申报消防验收备案的同时，可以同步向消防部门申

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受理后，

对依法需要进行现场检查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

部门共同开展现场检查，形成一致意见，按照职责分别办理。

（七）消防验收与消防监督工作衔接。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或者备案抽查现场检查时，提

醒建设单位做好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标线施划和

消防设施联网监测系统接入等工作；消防部门根据商请需要，

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或

者备案抽查现场检查时，提供必要协助。

（八）场所情形定性形成共识。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

技术标准无需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或者未产生实际建设

行为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无需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具体情形详见附

件）；前期依法取得消防安全检查手续的公众聚集场所，未

产生实际建设行为、不改变使用功能和使用用途、未变更营

业执照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消防部门无

需重新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手

续。

三、建立执法协作机制

（九）违法违规线索双向移送。消防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时，发现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未经

消防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消防验收备案抽查

不合格未停止使用、未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以及消防审验技术

服务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下简称消防审验违法违规行

为），应当提醒责任主体改正并及时告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依法处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时，发现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部门许可擅自投入使用、

营业以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应当提

醒责任主体改正并及时告知消防部门依法处理，发现不符合

城市消防规划和消防站用地规划的，及时抄送设区市消防部

门。

（十）联合执法协作提升效能。对公众聚集场所同时存

在消防审验违法违规行为和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等违法违规

行为，以及其他单位（场所）同时存在消防审验违法违规行

为和严重火灾隐患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部门可

以根据需要，联合督促整改。责令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

止施工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依

法决定。

四、建立工作会商机制

（十一）日常工作定期会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消防部门定期围绕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开展会商，研究解决措施；双方加强对消防

技术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技术指南的制定和宣贯工

作，对标准适用或者条文解读存在分歧的，及时会商解决，

必要时可以报请上级部门指导。

（十二）专项工作按需会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消防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围绕建设工程消防领域突发问题、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新型业态监管需求、重大火灾事故调查，

以及双方联合开展的专项整治工作，灵活启动会商程序，通

过充分研讨、交换意见、达成共识；针对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消防技术难题，联合开展

调查研究，根据其性质、特点定性，分类制定和实行相应的

监管规则和标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组织特殊消防设计专

家评审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邀请省级消防救援专家参加。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实

际，充分发挥各自行业领域优势，在建筑信息库共享、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监督执法、火灾事故调查、标准制

定、技术服务活动管理、专家库建设、宣传培训教育等方面，

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共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消防安

全监督管理体系。

本措施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

日。



附件

无需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者消防

验收备案手续的情形

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无需进行消防设计的建

设工程或者未产生实际建设行为的，无需办理消防设计审查、

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具体情形包括：

一、仅变更营业执照、非企业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的。

二、在不改变使用功能和使用用途的前提下，仅做顶棚

或者墙面粉刷，墙面或者地面铺设瓷砖；安装燃烧性能等级

为不燃的活动隔断、石膏线、装饰线条，更换家具、家电；

仅对原有消防设施和设备进行维修保养的。

三、不涉及易燃易爆的厂房、仓库仅调整或者改变生产

工艺，但不改变总平面布局、火灾危险类别、建筑平面布置、

安全疏散、消防设施布置等建筑防火内容的。

四、缩小场所面积，但不改变使用功能和使用用途，其

保留使用部分未进行装修改造且安全疏散等消防安全条件符

合标准的。

五、符合上述要求的其他情形。


